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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

公 告

２００８年 第 ４４号

为贯彻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和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，防治环境噪

声污染，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，保障人体健康，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，现批准 《工业企业厂

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和 《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两项标准为国家环境噪声排放标准，并由

我部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联合发布。

标准名称、编号如下：

一、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（ＧＢ １２３４８—２００８）
二、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（ＧＢ ２２３３７—２００８）
按有关法律规定，以上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。

以上标准自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起实施。
以上标准由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，标准内容可在环境保护部网站 （ｂｚ  ｍｅｐ  ｇｏｖ  ｃｎ）查询。
自标准实施之日起，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》（ＧＢ １２３４８—９０）、《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测量方法》

（ＧＢ １２３４９—９０）废止。
特此公告。

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１９ 日

ＧＢ １２３４８ ２００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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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４ 测量时段

５４  １ 分别在昼间、夜间两个时段测量。夜间有频发、偶发噪声影响时同时测量最大声级。
５４  ２ 被测声源是稳态噪声，采用 的等效声级。

５４  ３ 被测声源是非稳态噪声，测量被测声源有代表性时段的等效声级，必要时测量被测声源整个
正常工作时段的等效声级。

５５ 背景噪声测量

５５  １ 测量环境：不受被测声源影响且其他声环境与测量被测声源时保持一致。
５５  ２ 测量时段：与被测声源测量的时间长度相同。
５６ 测量记录

噪声测量时需做测量记录。记录内容应主要包括：被测量单位名称、地址、厂界所处声环境功

能区类别、测量时气象条件、测量仪器、校准仪器、测点位置、测量时间、测量时段、仪器校准值

（测前、测后）、主要声源、测量工况、示意图（厂界、声源、噪声敏感建筑物、测点等位置）、噪声

测量值、背景值、测量人员、校对人、审核人等相关信息。

５７ 测量结果修正

５７  １ 噪声测量值与背景噪声值相差大于 （）时，噪声测量值不做修正。

５７  ２ 噪声测量值与背景噪声值相差在 （）之间时，噪声测量值与背景噪声值的差值取整

后，按表 进行修正。

表 ４ 测量结果修正表 单位： （）

差值

修正值

５７  ３ 噪声测量值与背景噪声值相差小于 （）时，应采取措施降低背景噪声后，视情况按

或 执行；仍无法满足前两款要求的，应按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
６ 测量结果评价

６１ 各个测点的测量结果应单独评价。同一测点每天的测量结果按昼间、夜间进行评价。
６２ 最大声级 Ｌ 直接评价。

７ 标准的监督实施

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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